
陵川县县(区)级预算部门（单位）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

（2022年度）

项目名称 2021年水价补贴资金

主管部门及代码 049-陵川县水务局 实施单位 陵川县水务局

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（长期开展） 项目期 3年

项目资金
（元）

实施期资金总额： 6,300,000 年度资金总额： 1,300,000

其中：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：中央财政资金 0

     省级财政资金 0       省级财政资金 0

     市县（区）财政资金 6,300,000       市县（区）财政资金 1,300,000

     单位自筹 0       单位自筹 0

     其他资金       其他资金

项目概况
根据省、市、县各级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农村供水现状，界定了补贴范围及标准，明确资金的管理与使用方法，有限缓
解供水企业经营困难，维护人民群众供水需求。为了充分发挥专项资金的效益，切实降低居民最终用水水价，2013年陵
川县人民政府第31次常务会议精神要求，从2013年10月起，开始实施水价补贴，农村供水对村水价统一降为2.5元/方，

立项依据
2011年中央1号文件。晋政办发【2009】138号，陵水字【2013】124号陵川县水务局关于对2013年农村饮水水价实行补
贴的暂行办法执行。

项目设立必要性
 维护人民群众供水需求，有效缓解供水企业经营困难，防止水价反弹，逐步缩小了城乡用水水价差距，减轻了农村群
众水费负担。 

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、措施
根据陵水字【2013】124号陵川县水务局关于对2013年农村饮水水价实行补贴的暂行办法执行。在资金使用过程中资金
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，符合项目预算和规定用途。不存在截留、挪用、挤占、虚列支出等情况。

项目实施计划 该资金于2021年根据各供水单位提供对村或单位的收费凭证作为补贴依据，经过核定后一次性拨付各供水单位。

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

总体目标 维护人民群众供水需求，有限缓解供水企业经营困难，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水价差距。
维护人民群众供水需求，有限缓解供水企业经营困难，

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水价差距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 补贴单位数 8个 数量指标 补贴单位数 8个

质量指标 补贴标准达标率 100% 质量指标 补贴标准达标率 100%

时效指标 供水补贴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供水补贴及时性 及时

成本指标 成本指标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

社会效益指标 减轻了农村群众水费负担 减轻 社会效益指标 减轻了农村群众水费减轻

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

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群众满意度 ≥95%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 ≥95%

负责人： 经办人： 张维亮 联系电话： 03566202350 填报日期：    20211124190059


